
招标采购中心结算要求

为加强物资采购结算的标准化、规范化管理，提高结算管理

效率，避免供应商结算过程中提交资料不全退单造成业务时间过

长及平台修改单据的限制，现对履约平台线上结算要求予以明

确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履约平台上供应商发起结算，项目部在履约平台直接确认，经项

目确认无误后选择审批人（项目所在分公司物资部人员）进入审

批流。不单独办理线下确认，同时回签时间计时从供应商发起结

算开始到结算确认完毕。履约平台结算附件按以下顺序和文件名

上传至对应模块。

1.结算资料：

（1）现场签字的送货单扫描件（送货单必须是履约平台上的模

板且必须有项目部收货人员签字，签字人员不少于 2人且必须写

明收货时间）

（2）合同首页、合同计价条款和合同货物清单扫描件

（3）结算清单扫描件和对应 Excel 结算清单电子表

（4）合同规定的官方信息价扫描件（仅浮动价合同需提供）

2.质保资料：

（1）质保书（拒绝涂改、需要供货单位加盖质保章或公章、质

保书量不能小于结算量，若发现涂改或造假质保书严格按照合同

处罚条款执行）

其中材料为浮动价的供应商需谨记，浮动价审核必须严谨，如核



查出实际到货/下单日期网价与结算不一致，将重新提供结算资

料并延期结算，造成的后果及损失由该单位自行承担。

3.通知开票

履约平台结算确认完毕后供应商在“已结算”中将结算单打印出

来，盖章一式二份附上发票邮寄给结算组。发票请依次按顺序整

理好，资料放置的顺序依次为发票联，抵扣联，(如果有发票明

细，放置在抵扣联后面)，结算单。如果是电子发票请将电子发

票打印出来和结算单一起邮寄给结算组。如有不明白请打结算组

电话 021-36512565。

(邮寄地址：上海市宝山区庆安路 77 号一号楼 9 楼伍志刚/程杰

（收）021-36512565/56935560

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中心

2023 年 5 月 22 日



附件 1：送货单样表

附件 2：结算清单样表

2023年**月结算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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